

一、行政院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案由及說明

(101年3月23日院會交付審查)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院臺科字第101012436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1）年2月16日本院第3286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含附件）

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廣播電視法自六十五年一月八日公布施行，歷經七次修正，其中曾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修正，該次修正主要目的係為使政府及政黨退出民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以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空間，健全民主政治與公私媒體均衡多元之良性互動，增訂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惟該規定於政府或政黨違反規定，直接或間接投資廣播、電視事業時，係以廣播、電視事業為處罰對象，致歸責對象不合理；且對以直接、間接投資以外之其他方式控制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之情形，亦未為規範。另在間接投資部分，對於諸多政府機關（構）其本意僅在於單純理財，而於集中交易市場購買非廣播電視事業之上市公司股票，購買時亦不知該上市公司已直接或間接持有、或事後直接或間接持有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卻因現行無論直接、間接持股，一股均不得持有之規範方式，以致廣播電視事業於不知情下構成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面臨被處罰甚至廢止執照之結果，未盡合理。

另鑒於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立法院審議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總統於同年五月十四日正式簽署該二項國際人權公約，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業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布，並經行政院依其第九條規定，定自同年十二月十日施行。同法第八條乃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明定維護意見自由和表達自由為前揭公約之核心，國家對於人民之「表現自由」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因此除同條第三項所規範：因權利之行使而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始得以受特定限制，而該限制須以法律並以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者等條件為限外，否則不允許法律或其他權力予以限制，國家有義務避免對意見自由做不當干預。

茲為避免現行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規定不合理且窒礙之處以及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爰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維護媒體中立，除去現行規定之不合理情形，爰將規範對象修正為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除直接投資及擔任民營廣播、電視事業發起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仍完全禁止外，間接投資部分，就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採取較嚴格之管制方式，完全禁止之；至於政府、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則改採實質控制理論，容許於一定範圍內間接投資，並增訂禁止以其他方式控制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二、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修正廣播、電視節目內容之禁止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規定款次之調整，修正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

四、明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等控制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之處罰，並將處罰對象由現行規定之被投資之廣播、電視事業，修正為投資者。（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二）

二、委員葉宜津等28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案由及說明

(101年04月27日院會交付審查)

案由：本院委員葉宜津、魏明谷、李昆澤、管碧玲、蔡其昌、劉櫂豪等28人，鑒於廣播電視法現行規定，對於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其係以廣播、電視事業為處罰對象，致歸責現象不合理；且對以直、間接投資以外之其他方式控制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之情形，亦未為規範。在間接投資部分，對於諸多政府機關（構）其本意僅在於單純理財，卻因現行一律均不得持有之規範方式，以致廣播電視事業於不知情下構成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面臨被處罰甚至廢止執照之結果，未盡合理。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明定維護意見自由和表達自由為前揭公約之核心，國家對於人民之「表現自由」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俾人民得以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因此除同條第三項所規範：因權利之行使而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始得以受特定限制，而該限制須以法律並以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者等條件為限外，否則不允許法律或其他權力予以限制，國家有義務避免對意見自由做不當干預。長期以來，扭曲之收視率調查，使得節目內容呈現偏化之現象，新聞節目囿於收視率之限制，而無法對新聞事件報導有合理公平之報導，更為人所詬病。為匡正此一亂象，有必要對於收視率調查在合理範圍內為相當之規範。對於置入性行銷問題，亦有必要加以規範。茲為避免現行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規定不合理且窒礙之處、為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避免節目內容受收視率調查之偏頗影響及置入性行銷之規範，爰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葉宜津　　魏明谷　　李昆澤　　管碧玲　　蔡其昌　　劉櫂豪

連署人：蕭美琴　　趙天麟　　林淑芬　　劉建國　　許智傑　　段宜康　　邱志偉　　吳秉叡　　鄭麗君　　田秋堇　　吳宜臻　　尤美女　　姚文智　　何欣純　　林佳龍　　楊　曜　　陳歐珀　　薛　凌　　許添財　　李俊俋　　陳其邁　　李應元

三、委員管碧玲等21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案由及說明

(101年04月27日院會交付審查)

案由：本院委員管碧玲、陳亭妃、蔡其昌、吳秉叡、陳歐珀等21人，針對近年國內電視台為降低製作成本，大量引進國外戲劇節目，扼殺國內戲劇節目的發展；以及現行法律對廣電節目內容仍有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與不合時宜之規定。爰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針對國內電視台長期以來，為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大量引進國外戲劇，尤其國內八點檔重要時段，有七成左右都是外國戲劇節目，國產戲劇不受重視，致使國內戲劇節目製作萎縮，戲劇人才大量出走中國。有鑑於戲劇節目的發展對廣電節目的良窳有帶頭的作用，也是表演與電視創作之母，無線電視台使用的電波頻率是國家資源，除了提供優質節目回饋國人外，本應擔負起發展國內戲劇、培育戲劇人才之公共目的。爰擬具「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修正草案，要求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百分之五十。

二、另針對有現行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廣電節目內容之限制，仍有「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違背反共復國國策或政府法令」、「散布謠言、邪說或淆亂視聽」……等類具有不確定法律概念與不合時宜之規定，因此比照「有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之相關規定，爰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去除上述在實務上難以執行、管理，以及不符時代潮流之規定，同時讓國家法令趨於一致，避免造成一國兩制。

提案人：管碧玲　　陳亭妃　　蔡其昌　　吳秉叡　　陳歐珀　　

連署人：田秋堇　　李俊俋　　劉櫂豪　　何欣純　　李昆澤　　薛　凌　　葉宜津　　楊　曜　　陳明文　　吳宜臻　　鄭麗君　　尤美女　　林淑芬　　柯建銘　　許智傑　　魏明谷

四、委員管碧玲等17人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案由及說明

(101年05月04日院會交付審查)

案由：本院委員管碧玲等17人，鑒於我國廣播電視及相關媒體事業趨於集中化之情形，將形成社會支配性意見、扭曲資訊觀點、有礙言論自由及民主發展，為確保媒體及視聽多元化，並修正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文造成之若干不合理情形，爰擬具「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關媒體中立化條款，由現行完全禁止直接或間接投資，酌修正為開放政府以公務預算之直接投資（以利國會監督）；政府及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受託人之間接投資，以不逾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為限。

二、廣播電視媒體事業（含頻道與平台事業相互及跨媒體間）之相互結合，固然可因此達到規模經濟、範疇經濟或節省交易成本，卻可能影響媒體言論市場及經濟市場競爭，進而妨礙民主社會之意見與觀點的多樣性。所謂「支配意見力量」的認定，依據德國廣電管制實務的看法，係指「對於公眾意見的形成，具有高度不均衡的影響力」。為了確保輿論的形成不受單一意見的高度影響，須預防支配意見力量的產生，故應對廣播電視媒體事業結合有實質之審查。另為避免廣電媒體事業之結合，對於媒體視聽多元化之維護有所減損，賦予主管機關得就許可之結合案附加必要之條件或負擔之法源。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黃偉哲　　許智傑　　蘇震清　　蔡其昌　　柯建銘　　林岱樺　　高志鵬　　李俊俋　　魏明谷　　趙天麟　　劉建國　　姚文智　　李應元　　林淑芬　　薛　凌　　田秋堇

五、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之案由及說明

(101年3月16日院會交付審查)

案由：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有鑒於國內各電視台長期以來，為降低製作成本，追求利潤，大量引進國外戲劇節目，致本國戲劇節目大幅萎縮，藝人及戲劇製作人才紛紛出走中國，有違廣電事業培育國內戲劇人才，發展本土文化產業之立法目的與精神。爰擬具「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規定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之比率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百分之五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無線電視、衛星電視之頻道，有線電視系統台所使用之線路，均為國家資源，即屬於全民之公共財，故經營者除了獲取利潤外，還應兼顧公共利益，提供優質節目回饋國人。而戲劇節目的發展關係文化生態的良窳，也是電視創作之母，應擔負起培育國內戲劇人才，發展本土文化產業之責任。因此，本國自製戲劇節目實有加以保障之必要。

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七條，針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有必載無線電視台節目及廣告之規定。而至2009年為止，我國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比例已達63.8%，有線電視訂戶數高達498萬多戶，如以平均每戶三人計算，收視人口涵蓋率幾乎達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可見電視台節目內容對人民的影響甚大。惟現行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僅規定，廣播電視節目中之本國自製節目，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漏未規定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之比率，導致許多藝人及戲劇節目製作人才因大量國外戲劇節目之排擠，生存空間受到嚴重壓縮，紛紛前往中國發展，爰增訂第一項後段，明定本國自製戲劇節目之比率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百分之五十。期能發揮培育國內戲劇人才，發展本土文化產業之責任。另外，增訂第二項規定，針對「戲劇節目」加以定義，使規定更加明確。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許忠信



